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17

	項目名稱
	教育人員遺族遺屬金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1、 支（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亡故時，遺族向學校人事單位提出或依公教人員退撫整合平臺(以下稱退撫平台)查驗結果主動通知遺族提出遺屬金申請，並至退撫平台註記停發月退休金、優惠存款、三節慰問金或年終慰問金。
2、 接受申請及案件審查（退休教育人員亡故之日起10年內）
（1） 服務學校人事單位主動告知亡故教職員之遺族申請遺屬金，確認請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並說明相關權益。
（2） 查明遺族是否有喪失領受權之情事（退撫條例第75條）

（3） 依縣府人事處網頁公告之「遺屬金案應送表件」，檢視所附證件是否齊全（縣府人事處/表格下載區/退撫福利科/退休撫卹_教育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遺屬金案應備表件）。
（4） 於「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中建立遺族之資料，並將各項證件及佐證資料上傳於附件後網路報送(若有補正，系統附件請一併修正)。 
3、 補正、查證或退回（審查未符或應補正、查證）：

（1） 遺族未具領受資格，即將全案退回。

（2） 遺屬金申請表所填資料錯誤、漏填或附件不足者，通知補正。
（3） 遺屬金申請表內填載事項、證件如有疑義，應切實審查；遇有所附證件不足或有錯誤者，應通知遺族補正後，再彙送縣府審定。

	控制重點
	一、遺屬金給與種類：（退撫條例第43、45條）
（一）支（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亡故後，另核給其遺族遺屬一次金，除未再婚配偶為領受1/2外，依下列順序領受： 
１、子女。
２、父母。
３、兄弟姊妹。
４、祖父母。
各順序遺族依下列規定領受遺屬一次金：
１、無子女、父母遺族時，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
２、無配偶時，依序由各款遺族領受。
３、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由同一順序有領受權之遺族平均領受。
４、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者，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款規定領受。
（二）遺族為配偶、未成年子女、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已成年子女或父母，如不領遺屬一次金，得依下列規定，按退休人員亡故時所領之月退休金之1/2或兼領月退休金之1/2，改領遺屬年金：
１、退休教職員亡故時，如配偶年滿55歲或因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又婚姻關係已累積存續10年以上未再婚，且未領有政府預算之定期給與者，給與終身。(未滿55歲而不得領受遺屬年金之未再婚配偶，得自年滿55歲之日起支領)。
２、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年為止。但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成年子女給與終身。
３、父母給與終身。
二、
亡故教職員是否於生前立有遺囑（退撫條例48條）：

退休教職員生前預立遺囑，於退撫條例第43條規定範圍之遺族中，指定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領受人者，從其遺囑。如遺族有未成年子女，其領受比率，不得低於法規規定。
三、喪葬費用：
亡故退休教職員在臺無法定遺族，原服務學校可申領3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辦理其喪葬事宜，辦理完畢如有剩餘繳回公庫或退撫基金。
四、在臺灣無遺族者，合於請領遺屬一次金之大陸地區遺族，得於退休教職員亡故之日起5年內，依大陸地區遺族或法定受益人請領亡故公立學校教職員一次撫卹金一次撫慰金及公教人員保險死亡給付作業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申請遺屬一次金。

	法令依據
	一、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二、大陸地區遺族或法定受益人請領亡故公立學校教職員一次撫卹金一次撫慰金及公教人員保險死亡給付作業規定。
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使用表單
	1、 遺屬一次(年)金申請書/一次退休金餘額申請書(公立學校教職員)。
2、 退休公立學校教職員遺族一次(年)金請領順序系統表。
3、 亡故退休教職員遺族代表領受遺屬一次金同意書或亡故退休教職員遺族領受遺屬年金同意書。
4、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5、 退休公立
6、 教職員申請退休須檢附證件（詳縣府人事處/表格下載區/退撫福利科/退休撫卹_教育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遺屬金案應備表件）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作業流程圖
教育人員遺族遺屬金作業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教育人員遺族遺屬金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與退休教職員遺族取得聯繫
	
	
	
	
	
	

	(1) 亡故退休教職員在臺灣地區是否有遺族。
	
	
	
	
	
	

	(2) 退休教職員生前是否有預立遺囑指定遺屬金領受人。
(3) 亡故退休人員配偶是否年滿55歲或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其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亡故時是否已累積存續10年以上，且未再婚。
	
	
	
	
	
	

	(4) 是否告知遺族有關遺屬金請領之權益及相關注意事項，使渠充分了解利弊得失。
(5) 是否試算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已領退休金，以及遺屬一次金、遺屬年金數額供遺族參考。
	
	
	
	
	
	

	三、協助遺族提出申請（審核相關表件）
	
	
	
	
	
	

	(一)遺族是否推選領受代表人。
	
	
	
	
	
	

	(二)遺族中是否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者。
	
	
	
	
	
	

	(三)遺族擇領遺屬金種類。
	
	
	
	
	
	

	(四)協填相關表件，必要時得代為填寫，由遺族簽章確認。
	
	
	
	
	
	

	(五)遺族所附證件是否齊全。
(六)目前採「網路報送」及「紙本報送」雙軌制。
	
	
	
	
	
	

	四、核發遺屬金
	
	
	
	
	
	

	(一)領受人有否停發遺屬金事由。
	
	
	
	
	
	

	(二)得知領受人有停發遺屬金事由時，是否已轉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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